
瑞丽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业务流程图





农户名单





危房认定





认定结果公示





市住建局组建的危房认定专家组人员、乡镇安排的负责人员到户进行危房认定，并出具认定表和一户一方案（乡镇复印留存）。C级危房只能进行加固改造，D级危房中通过加固改造可以达到抗震要求的应当采取加固改造方式，通过加固改造达不到抗震要求或者加固改造代价过高的，应当拆除重建。





市住建局对危房认定信息进行汇总下发各乡镇进行乡镇、村委会、村小组三级公示，时间不少于5天。存在的争议和漏评名单通过公文上报市住建局，3日内市住建组织专家复核。市住建局组织相关人员将危房认定信息录入《云南省脱贫攻坚4类重点对象危房电子信息系统》。





4类重点对象：由市扶贫办提供建档立卡户名单，市民政局提供低保户、分散供养户，市残联提供残疾贫困人。


非4类重点对象：由各乡镇提供农户名单。





村委会





乡镇人民政府





按完工一批验收一批，由乡镇组织乡镇级验收，验收合格后通过公文系统报市住建局申请市级验收，接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，市住建局组织财政、审计等相关部门分批进行市级验收。








提交材料：申请表、户口簿（含全部家庭人员）复印件、4类对象身份证明或非4类对象收入证明（收入证明由村委会开具）、危房照片、危房认定书（乡镇提供给农户）、“一折通”复印件。





乡镇按市住建局提供的危房认定结果，制定乡（镇）农危改实施方案，确定组织领导，组织安排领导干部划片包户对全乡镇危房户进行政策宣传动员。





宣传动员





农户申请








村委会评议








乡镇人民政府





乡镇审核








市级审批








录入系统








农户向村委会提出





村委会接到申请后，安排至少有1名村干部、1名本村群众参加调查核实，并签署签名和调查核实情况，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进行民主评议，议定申请对象是否符合国家和云南省规定的农村危房改造实助条件，符合条件在村务公示栏内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不得低于5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填报《申请表》。








市住建局、扶贫办、民政局、残联








乡镇人民政府





验收合格后，农房加固改造工程进行结算（施工单位申报、监理公司审定工程量、造价公司结算审定）。乡镇将资金补助发放名单通过公文系统上报到市住建局，3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发放补助名单，报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审批，最后报送市财政局在15个工作日内拨付补助金到农户“一卡通”账户内。乡镇将已拨付的补助资金发放名单公示5日。








乡镇建立纸质档案和电子台账，实行一户一档，批准一户、建档一户，农户纸质档案必须包括档案表（在全国扩大系统导出打印）、申请表、户口簿（含全部家庭人员）复印件、4类对象身份证明或非4类对象收入证明、危房照片（改造前、中、后）、危房认定书、改造方案、“一折通”复印件、公示、协议、工程质量检查记录表、建筑材料合格证、竣工验收表、加固改造结算、资金兑付证明等材料。





乡镇把确定改造名单录入村镇建设平台的《全国农村住房信息系统》和《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》。








各乡镇人民政府接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，及时组织人员上门核查，不符合条件的退回材料并说明原因，符合条件在公示栏内予以公示。公示期不得低于5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填报《审批表》并将有关书面材料报市住建局审批。








乡镇人民政府








档案管理








发放补助资金








工程竣工验收











危房改造





市住建局会同扶贫、民政、残联等部门对有关书面材料进行审查，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批，将审批结果及名单正式下发到各乡镇；督促各乡镇人民政府与批准农户签定危房改造合同或协议，及时组织开工建设。














C级、D加固危房改造应有一户一方案、经监理公司审批的施工方案和预算。D拆除危房改造应选定市住建局提供的通用图，严控新建农房面积要求。农房改造质量安全严格执行“五项基本”要求。





乡镇人民政府





乡镇人民政府


市住建局





市财政局、住建局











